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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007)職訓委 02 /004  

 
 
彭炳鴻助理秘書長  
教育統籌局  
 
 
彭先生：  

 謝謝你於 1 月 26 日偕同 貴局同事前來香港工會聯合會，就資歷
架構下過往資歷認可的具體執行細節和評估費用，與本會職業訓練委

員會 (下稱職訓委 )委員交換意見。  

 香港經濟高度發展，每個行業包含不同工種和崗位，分工仔細；而

每個僱員在所服務行業的年資、晉升經歷都有差異，即使在某一行業

服務一段時間，也有機會涉獵不同工種、崗位。因此，資歷架構要確

定一套適用於每個僱員的過往資歷認可機制，會遇到種種問題。  

 職訓委借此重申，我們對過往資歷認可的具體執行細節和評估費用

的觀點：  

1. 具體執行細節  
我們認為，過往資歷認可機制的實施不應對在職僱員造成困難，特

別是基層僱員。正如我們在會面時表明，教統局向立法會提交的「過

往資歷認可」機制文件第 7.6 段指出，過往資歷認可會為申請第一至
三級資歷的從業員，設立過渡期安排。第 8 段亦訂明：「在過渡期內，
從業員可以憑年資及相關工作經驗申請第一至三級的資歷確認，毋須

參與評估。」  

我們在會上指出，在資歷架構下，第一至三級都是基層僱員，佔行

業僱員的大多數。他們都是具備經驗的僱員，每日在工作崗位上辛勤

工作，獲得僱主和行業的肯定，為香港的繁榮作出貢獻；若果他們具

備一、三、或五年年資，又具備相關工作經驗，便應獲得認可對應的

第一、二或三級。  

我們並不贊同行業諮詢委員會的會議討論過渡期執行細節時，一些

意見認為要按「申請人在過去的崗位所負責的工作必須與申請認可的

能力單元組合相符。」這項要求固然是上述文件第 8 段關於過渡期安
排所沒有的，而且難以訂立客觀、合理的評定標準，有關理由已於會

面時詳細分析，不再贅述。若果強行實施，袛會將部份合資格的僱員

壓低於應得的級別之下，削減僱員參加資歷架構的意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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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認為，在過渡期內，過往資歷認可應「憑年資及相關工作經驗

申請第一至三級的資歷確認」，採取宜鬆不宜緊的政策，讓更多合資格

的在職僱員進入架構，尋找合適的起點，再透過進修提升個人和香港

的競爭能力。  

2. 評估費用  
我們認為有關過往資歷認可的費用，必須維持在合理及僱員能負擔

之水平，而退還評估費用手續必須簡便、迅速。然而，當局基於「資

源」考慮，袛會「優先為低學歷而有志進修的僱員提供資助」，職訓委

對此不表贊同，因為這有違公平原則。  

現時，當局為報讀進修課程的人士提供資助，例如持續進修基金；

若果當局再為進行過往資歷認可並有意報讀進修課程之人士提供資

助，就可能出現雙重資助。相對而言，一些進行過往資歷認可、但暫

時無進修計劃的僱員卻得不到任何資助，實有欠公平。基於公平原則，

職訓委認為，每個僱員應有相同的資助額作為上限，供僱員按其本身

情況自行申請。  

職訓委認為，越多僱員申請過往資歷認可，便可為當局提供勞動市

場可靠的人力資源數據，有助擬定香港經濟發展計劃；其次，更多僱

員進行過往資歷認可，進入資歷架構的平台，即使部份僱員暫時沒有

進修的計劃，但一個資歷架構平台有龐大的參與人數，長遠而言，自

然會有更多僱員報讀進修課程，當局沒有必要考量申請者會否進修，

而決定提供資助。  

職訓委期盼 貴局能重新審視有關安排。佇候覆。  

 

 

 

 

 香港工會聯合會  

 職業訓練委員會  
 2007 年 2 月 12 日  
 

 

副本抄送：  
立法會《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條例草案》委員會主席譚耀宗議員  


